1. 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批复》（国函〔2016〕194号）：“中国科协、科技部:你们《关于建议设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请示》（科协发组字〔2016〕85号）收悉。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30日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具体工作由你们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全市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

四、服务流程

市科协根据工作安排发布具体活动方案，并将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五、办理时限

5月中旬-6月上旬。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市科协办公室0557-3044190
2.推进符合条件的科技馆免费开放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推进符合条件的科技馆免费开放。

2.《中国科协、中宣部、财政部关于全国科技馆免费开放的通知》（科协发普字〔2015〕20号）：中国科协、中宣部、财政部共同推动科技馆免费开放工作。中国科协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和业务指导；中宣部负责统筹指导，协调各有关部门解决推进免费开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财政部主要负责安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各地和各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实施，加强对免费开放工作方案的制度设计和科学研究，保证免费开放工作有序开展。

3.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推进符合条件的科技馆免费开放。

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做好宿州市科技馆、泗县科技馆、砀山县科技馆免费开放工作，推进萧县、灵璧科技馆建设，实现县级科技馆全覆盖。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科协系统所属公益性科技馆

四、服务流程

登录“科技馆体系数据采集系统”（https://sjcj.cdstm.cn）填报数据采集系统。

五、办理时限

每1年申请一次。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3.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24年修订）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他组织应当开展科普工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活动。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科普部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流程

1.根据中国科协、省科协文件通知要求，市科协联合市直相关部门发布具体活动通知，并将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2.联合市相关部门开展科普日主场活动和重点活动；

3.县、区开展科普日主场活动和重点活动。

五、办理时限
8月中旬至9月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市科协科普部0557－3040108
4.开展应急科普工作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建立健全应急科普协调联动机制，显著提升基层科普工作能力，基本建成平战结合应急科普体系。

2.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升平战结合应急科普能力。建立应急科普宣教协同机制，坚持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应急宣传相统一，推动纳入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整体规划和协调机制。有效开展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等主题科普宣教活动，全面推进应急科普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突发事件状态下，统筹力量直达基层开展应急科普，及时做好政策解读、知识普及和舆情引导等工作。建立应急科普专家队伍，提升应急管理人员和媒体人员的应急科普能力。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科普部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流程

在科普活动中常态化融入应急理念和知识。
五、办理时限
全年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市科协科普部0557－3040108

5.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深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等赛事改革。

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和创意编程等赛事。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在校中小学生

四、服务流程

1.省科协印发通知，启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市科协根据文件要求组织市级竞赛，按照分配名额组织优秀作品申报参加省级竞赛。
五、办理时限

每年1届，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6.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安徽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深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等赛事改革。

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和创意编程等赛事。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在校中小学生

4、 服务流程

经市科协、市教体局等根据市级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结果以及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下达我市参赛名额分配推荐，选送市级竞赛优胜者参加省级比赛项目。

五、办理时限
每年1届，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7.组织动员青少年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着力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持续开展英才计划、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高校科学营等活动。

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持续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高校科学营等活动。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在校小学高年级及初中阶段学生

四、服务流程
1.市科协转发活动通知，各中小学校网上注册参加活动,由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开展教师培训，并为学校提供指南和资源包；

2.学校组织学生小组自选活动主题，参照活动指南开展活动；

3.学生小组、辅导教师网上提交活动成果和报告，学校推荐优秀科学调查活动小组。

五、办理时限
每年常态化开展，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8.组织优秀学员参加安徽省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着力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持续开展英才计划、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高校科学营等活动。

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持续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高校科学营等活动。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在校普通高中学生

四、服务流程
1.市科协根据省科协通知要求，结合当年学校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情况，拟定学校参加高校科学营名单；

2.学校选定营员和带队教师；

3.市科协组织带队教师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线上营前培训，带队教师组织营员进行培训；

4.学校按照要求组织实施参加高校科学营活动。

五、办理时限
每年开展1次，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活动免费，往返交通由学校或营员承担。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9.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第二章第六条：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诉求，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学会部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科技工作者

四、服务流程
1.开展中国科协、省科协要求的相关活动；

2.切实履行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更广泛地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
五、服务时限
无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市科协学会部0557—3098228

10.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深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等赛事改革。

2.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和创意编程等赛事。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科技馆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在校中小学生

4、 服务流程
1.各县区科协，市直学校，根据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通知的要求，组织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初评；

2.以县区、市直学校为单位，申报参加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比赛，提交参赛项目资料；

3.市科协组织现场公开竞赛；

4.市科协根据现场竞赛结果，以及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下达我市参赛名额分配，选送参加省级比赛项目；

5.市科协组织参加省级竞赛。

五、办理时限
每年1届，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宿州市科技馆0557－3066850

11.开展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双创活动周、防灾减灾日、食品安全宣传周、公众科学日等活动，增进公众对科技发展的了解和支持。
2.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皖政办秘〔2021〕121号）：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双创活动周、防灾减灾日、食品安全宣传周、公众科学日、世界地球日等科普宣传活动。
3.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宿政办秘〔2022〕25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双创活动周、防灾减灾日、食品安全宣传周、公众科学日、世界地球日科普宣传等活动。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科普部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城乡居民

四、服务流程

根据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文件要求，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印发活动通知，开展科普活动。

五、办理时限
每年5月第三周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市科协科普部0557－3040108

12.开展送科技下基层活动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关于开展2025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皖宣字〔2025〕20号）文件要求，市科协依托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开展科普研学游、科普大篷车进农村等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科普资源向乡村倾斜，更好地帮助农民群众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以科学素养提升赋能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科技活力。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科普部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农村地区居民

四、服务流程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通知要求，整合科普资源，聚焦乡村实际需求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科普讲座、研学实践等多元化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直达基层。

五、办理时限
以具体通知为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市科协科普部0557－3040108
13.推进宿州市企业科协组织建设

办事指南
（主动服务类）
一、办理依据

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第七章基层组织第四十二条：科技工作者集中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园区等单位，经党组织隶属关系所在地的科学技术协会审批，可以建立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等基层组织。

2.《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第八章第四十条：科学技术工作者集中的在皖企业事业单位和有条件的乡镇、街道社区等建立的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基层组织，依照《章程》和《实施细则》开展工作。第四十一条：安徽省、设区的市、县(市、区)科学技术协会可依规模和影响发展符合条件的基层组织作为团体会员。

3.《安徽省科协关于推进企业科协组织建设工作的通知》（皖科协学秘〔2022〕36号）文件：各市科协对未建立科协组织的企业，以开展服务企业活动为抓手带动企业科协组织建设。发挥园区科协作用，动员园区内企业成立科协组织。

二、承办机构

市科协学会部

三、服务对象

宿州市企业科协

四、服务流程

1.审批制的建立流程

（一）企业成立企业科协组建筹备组，启动建立企业科协有关工作；

（二）筹备组准备相关材料，包括企业科协章程(草案)、第一届委员会和领导机构候选人建议、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方案等，报企业党组织或决策层审批；

（三）企业党组织或决策层同意组建企业科协后，筹备组向企业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的科学技术协会报送相关材料，具体包括:申请报告或申请表、企业科协章程(草案)、企业党组织同意建立企业科协的有关文件等；

（四）企业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的科学技术协会负责审阅企业报送材料，如果材料没有问题，则在完成审批程序后下达关于同意企业建立科协组织的批复;如果材料有不齐全的地方，通知企业补充相关材料；

（五）企业收到关于同意建立企业科协的批复后，择机召开企业科协成立大会，选举企业科协领导机构，企业科协正式建立。

2.备案制的建立流程

（一）企业成立企业科协组建筹备组，启动建立企业科协有关工作；

（二）筹备组准备相关材料，包括企业科协章程(草案)、第一届委员会和领导机构候选人建议、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情况等，报企业党组织或决策层审批；

（三）企业党组织或决策层同意组建企业科协后，召开 企业科协成立大会，选举企业科协领导机构；

（四）企业科协筹备组向企业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的科学技术协会报送相关材料，包括企业简介、企业科协章程、第一届委员会名单、主席和副主席简历等，经审核通过后即完成备案流程。

五、办理时限

全年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电话：市科协学会部0557—30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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